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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請各學校將教育部發起之「祖父母節」納入106年度「行

事曆」，並配合規劃慶祝活動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1月18日臺教社(二)字第1060007234號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使國人重視家庭世代關係，落實傳統核心價值之家庭倫

理與品德教育，彰顯祖父母對家庭社會之貢獻與重要性，

本部自99年起推動「祖父母節」，並自100年起將每年8月

第4個星期日訂定為「祖父母節」，106年「祖父母節」日

期為8月27日(星期日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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